江都区污水处理厂污泥干化焚烧项目项目需求
一、项目背景概述、实现功能要求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因我区未建设有处置污泥设施，造成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不及时，严重影响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为规范处置我区污水厂产生的污泥，现开展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置项目采购工作。
二、服务（技术）参数要求
	服务名称
	服务（技术）参数要求

	污泥处置服务
	1、污泥处置工艺成熟，运行稳定，污泥处置设施环保措施符合国家和环保部门要求；污泥处置后的产物需达到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要求；
2、污泥处置采用干化+焚烧的工艺路线；
3、具备一定应急调蓄储存能力，在紧急情况下，可储存一定量污泥。


   注：其中焚烧可由中标人委托其他单位完成，费用含在投标报价中。
[bookmark: _GoBack]三、污泥处置服务要求
3.1污泥产生地点：江都区污水处理厂。
3.2污水处理厂每天产出污泥约16吨，中标单位应每天及时对产生的污泥进行处置，最终以实际发生量为准。
3.3污泥处置服务质量要求：保证出厂减量干化后的污泥最终进行焚烧处理，江都区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项目处置标准应按相关标准技术规范和要求进行，经处置后的污泥达到环保部门规定的相关标准。
3.4采用的相关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HJ-BAT-002)《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检验方法》(CJ/T 221-2005)《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土壤监测分析方法》《水和污水监测分析方法》《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及相关的国家级标准，如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新颁布的标准或方法等，中标人将无条件按照新标准、新规范执行。并如期完成任务，相关标准也作为验收标准使用。
3.5中标人根据采购人的要求及相关规范要求，对污泥进行有效的、及时的处理，原则上日产日清。
3.6中标人应做好减量干化、处置过程中的安全、卫生等工作，并防止二次污染，由此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及经济、法律责任均由中标人承担。
3.7中标人应提交项目的污泥处置方案及进度表。
3.8中标人应设污泥处置负责人，负责污泥处置协调管理工作。
3.9中标人要接受采购人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监督管理。
3.10在服务有效期内，中标人必须保证具有处理本项目所涉及污泥的资质和能力，了解并遵守国家及地方有关安全、运输、环保的法律、法规，遵守采购人的安全、环保和其他规章制度。
3.11中标人有责任及时报告在污泥减量干化和处置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任何可能造成各方行政责任及经济损失、任何第三方的投诉和索赔的所有事件。
3.12中标人必须接受采购人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随时对中标人的污泥减量干化和处置情况的检查。
3.13采购人有权对中标人的违规操作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偷倒、乱倒）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四、服务期限：1年（开始时间以采购人正式发出通知时间为准） 

